
第三单元  有限责任公司 

 

三、国有独资公司的特别规定 

1、股东会 

（1）国有独资公司“不设”股东会。 

（2）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行使股东会职权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授权董事会行使股东会的部分职

权，但“合并、分立、解散、增减注册资本和发行公司债券”，必须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。 

（3）重要的国有独资公司的“合并、分立、解散、申请破产、改制”，应当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后，

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。 

 

2、董事会 

（1）董事会中“必须”包括职工代表，职工代表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；其他董事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

构委派。 

（2）设董事长 1 人，“可以”设副董事长。 

（3）董事长、副董事长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从董事会成员中“指定”。 

 

2、董事会 

（4）国有独资公司设经理，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；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同意，董事会成员可以兼任经

理。 

（5）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长、副董事长、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，未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同意，“不得”在

其他公司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兼职。 

 

3、监事会 

（1）监事会成员“不得少于 5 人”，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 1/3。 

【链接】一般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会成员不得少于 3 人。 

（2）监事会成员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委派，但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。 

（3）监事会主席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从监事会成员中“指定”。 

【链接】一般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“选举”产生。 

 

【例-单选题】下列关于国有独资公司的表述中，符合公司法律制度规定的是（  ）。 

A.国有独资公司不设股东会，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行使股东会职权 

B.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授权，可以决定公司合并事项 

C.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的职工代表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委派 

D.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全部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委派 

 

答案：A 

解析： 

（1）选项 B：国有独资公司的合并、分立、解散、增减注册资本和发行公司债券，必须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

机构决定； 

（2）选项 C：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； 

（3）选项 D：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成员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委派，但是，董事会成员中的职工代表由公

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。 

 

【例-多选题】根据企业国有资产法律制度的规定，国有独资公司的下列人员中，应当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

构任免的有（  ）。 

A.副董事长              

B.董事长 

C.董事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D.监事 

 

答案：ABCD 

解析：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长、副董事长、董事、监事会主席和监事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任免。 

 

四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 

1、自愿转让 

【解释】只有在章程没有另外规定的情况下，才适用《公司法》的股权转让限制条件。 

（1）对内转让： 

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。 

【链接】普通合伙人之间转让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，应当“通知”其他合伙人。 

 

（2）对外转让： 

①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，应当经其他股东“过半数”同意。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②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，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 30 日未答复的，

视为同意转让。 

③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，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，不购买的，视为同意转让。 

④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，在同等条件下，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。 

 

（2）对外转让： 

【注意】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，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；协商不成的，按照“转让时”各自

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。 

 

（3）优先购买权 

 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，在同等条件下，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。人民法院在判断

是否属于同等条件时，应当考虑转让股权的数量、价格、支付方式及期限等因素。 

②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，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；协商不成的，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

例行使优先购买权。 

 

（3）优先购买权 

③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主张优先购买转让股权的，应当在收到通知后，在公司章程规定的行使期间内提出购

买请求。公司章程没有规定行使期间或者规定不明确的，以通知确定的期间为准，通知确定的期间短于 30 日

或者未明确行使期间的，行使期间为 30 日。 

 

（4）转让股东放弃转让 

有限责任公司的转让股东，在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后又不同意转让股权的，对其他股东优先购买的主张，

人民法院不予支持，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。 

【注意】其他股东主张转让股东赔偿其损失合理的，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。 

 

（5）损害救济 

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，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，或者以欺诈、恶

意串通等手段，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，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，人民法院应当予

以支持，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 30 日内没有主张，或者自股权变

更登记之日起超过 1 年的除外。 

 

（5）损害救济 

②如果其他股东仅提出确认股权转让合同及股权变动效力等请求，未同时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转让股权的，

人民法院不予支持，但其他股东非因自身原因导致无法行使优先购买权，请求损害赔偿的除外。 



 

（6）受让人权利 

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，因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，可以依法请求转让股东承担相应民

事责任。 

 

2、强制转让股权 

（1）通知 

人民法院依照强制执行程序转让股东的股权时，应当通知公司及全体股东，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

买权。 

（2）优先购买权 

其他股东自人民法院通知之日起满“20 日”不行使优先购买权的，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。 

 

3、继承股权 

自然人股东死亡后，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；但是，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

【链接】普通合伙人资格的继承： 

（1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：愿意+协议或一致同意； 

（2）无（限制）民事行为能力人：一致同意→有限合伙人/有限合伙企业。 

【链接】有限合伙人资格可以直接继承，合伙协议不得约定限制。 

 

【例-单选题】某有限责任公司共有甲、乙、丙三名股东，因甲无法偿还个人到期债务，人民法院拟依强制执

行程序变卖其股权偿债，根据公司法律制度的规定，下列表述中，正确的是（  ）。 

A.人民法院应当征得乙、丙同意，乙、丙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 

B.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公司及全体股东，乙、丙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 

C.人民法院应当征得公司及乙、丙同意，乙、丙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 

D.人民法院应当通知乙、丙，乙、丙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 

 

答案：B 

解析：人民法院依照强制执行程序转让股东的股权时，应当通知公司及全体股东，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

优先购买权。 

 

【例-多选题】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股东资格解除与认定的下列做法中，符合公司法律制度规定的有（  ）。 

A.股东乙病故后，其妻作为合法继承人要求继承股东资格，公司依章程中关于股东资格不得继承的规定予以

拒绝 

B.股东丙抽逃部分出资，股东会通过决议解除其股东资格 

C.股东甲未依照章程规定缴纳出资，董事会通过决议解除其股东资格 

D.实际出资人丁请求公司解除名义股东戊的股东资格，并将自己登记为股东，因未获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

同意，公司予以拒绝 

 

答案：AD 

解析： 

（1）选项 A：在公司章程没有另外规定的情况下，自然人股东死亡后，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直接继承股东资格。 

（2）选项 B：股东抽逃“全部”出资（丙只是抽逃部分出资），经公司催告，在合理期间内仍未返还出资，公

司可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。 

 

（3）选项 C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（不包括未全面履行），经公司催告，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

纳，公司可以“股东会决议”（而非董事会决议）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。 

（4）选项 D：如果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，请求公司变更股东、签发出资证明书、记载

于股东名册、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登记的，人民法院不予支持。 



 

4、“一股二卖”的司法解释 

（1）股权归属 

股权转让后未及时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，原股东仍将其名下的股权转让、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，

受让股东可以主张处分股权行为无效；但如果第三方构成善意取得，第三方可以取得股权。 

（2）责任承担 

原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受让股东损失，受让股东请求原股东承担赔偿责任，请求对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有过错

的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承担相应责任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。受让股东有过失的，可以减轻

上述人员的责任。 

 


